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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切实做好 2018 年森林防火工作，全面落实森林防火

责任制，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资源，巩固

生态建设成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、《云南省森

林防火条例》及有关规定，现就进一步做好河西乡 2018 年

森林防火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提高认识，把森林工作摆在突出位置

2017 年森林防火工作，通过全乡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，

森林防火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，各项防火、扑火措施进一步

加强，火源得到有效控制。但是，森林防火工作还存在问题

和隐患，防火形势依然严峻。一是多年来林区可燃物大量积

累，加之冬春季高温、大风、干燥天气影响，火险等级越来

越高；二是大量农事、祭祀活动，加大了火源管理难度，因

此各村组要坚持“预防为主，积极消灭”和“打早、打小、

打了”的方针，充分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性，落实好森林防

火领导负责制，把森林防火工作列为全乡 2018 年中心工作

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做到思想认识到位，组织领导到位，监督

管理到位，确保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，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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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将森林火灾损失降到最低限度。

二、齐抓共管，层层落实防火责任

乡村组认真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，形成“政府负总责，

村组齐抓共管、群众广泛参与”的良好工作局面，各村根据

《河西乡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办法》的要求，认真履行职责，

发挥职能作用，一旦发生火情，要及时赶赴现场，协助指挥

火灾扑救工作；乡领导班子成员要按照分工经常深入责任区

进行检查、督促，组织力量查找和消除火情隐患；全面落实

乡、村、组、农户一条线的防火责任制，层层签订森林防火

责任状，将任务落实到山头地块，责任落实到个人；把森林

防火工作的重点放在基层，充分发挥村民小组长、护林员、

中小学校教师在森林防火工作中的积极作用。

三、广泛宣传增强群众森林防火意识

在每年 12 月森林防火宣传月结合本乡实际，紧紧围绕

“搞好森林防火、维护生态安全”的主题，在乡村组各种会

议、街天，开展森林防火宣传，做到山火家火一齐防，提高

群众防火意识和法制观念，一是广泛深入宣传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森林法》、《云南省森林防火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省

州县有关森林防火的具体要求和规定，宣传森林防火措施、

森林火灾扑救知识。二是在抓好面上宣传的同时，重点做好

农村、中小学校的森林防火宣传工作；在抓好日常宣传的同

时，重点抓好元旦、春节、清明、五一等重点时段的宣传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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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三是乡成立森林防火领导小组，由分管领导负责，根据

辖区内林区分布情况和野外用火特点，制定宣传方案，并落

实专人加以实施。四是教育部门要组织中小学校做好学生森

林防火知识宣传，通过学生的带动作用，达到提高家庭，带

动全社会增强森林防火意识的目的。五是在特殊地段、入山

路口制定醒目的防火标语，设立防火警示牌，确保各种宣传

不留死角。

四、消除隐患，加强野外火源管理

野外火源管理是森林防火工作的核心，认真贯彻《云南

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令》，严格执行野外用火申报、审批、

监督等制度，规范野外生产用火行为。一是在高火险天气，

全面发挥乡、村、组三级防火监控网的作用，对在林区、林

地边缘烧灰、烧田埂、炼山造林等野外用火行为实行全面排

查清理。二是重点时段，在林区入山路口对入山人员进行检

查和登记，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，减少火灾隐患。三是加

强重点时段防范，元旦、春节、清明、五一等重要节日要加

强巡山护林与严防死守相结合的原则，集中力量，重点设防，

死守硬看，把火源堵在林区外。四是加强重点人员防范，加

强对痴、呆、聋、哑、精神病及中小学生的责任监护，避免

意外火情发生。

五、防患未然，提高火灾控制能力

要坚决贯彻执行“预防为主、积极消灭”的森林防火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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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，努力增强森林火灾控制能力，进入森林防火期，乡组建

20 人的民兵扑火应急分队，各村均组建 20 人以上以组长为

主的扑火队，发生火情。要能快速、安全、高效地扑灭森林

火灾。

六、建章立制，加强值班制度

在森林防火期要认真做好防火值班工作，坚持 24 小时

值班制度。值班人员加强学习，熟悉具体工作业务，戒严期

和节假日，实行领导带班制度，确保不脱岗、不漏岗。按照

有关制度和要求，及时准确地做好火情动态、扑救情况、上

级指示等上情下达、下情上报工作，按时收集上报有关情况

和报表，并存档备查。

河西乡人民政府

2017 年 12 月 19 日


